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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8         股票简称：东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08-008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换股数量和价格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股份”、“本公司”或“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集团”）的换股价格为 24.49

元，换股比例为 1：3.5，东软集团的换股价格为 7.00 元。东软集团的注册资本

总计转换为本公司股票的数量为 384,741,043 股。合并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增加

到 524,612,925 股。 

2、换股对象换得股票数量和限售期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对象为合并前的东软集团全部十位股东。根据前述换股

比例，东软集团原股东的出资全部转换为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该等股份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限售期为三年，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年内不

得转让，限售期满后方可上市流通。 

2008 年 3 月 11 日，本公司办理完成了换股吸收合并东软集团的换股登记手

续，至此，本公司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持股 92,462,206 17.6248%

沈阳慧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90,088,701 17.1724%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73,189,550 13.9512%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持股 52,067,555 9.9249%

东芝解决方案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持股 24,883,776 4.7433%

INTEL CAPITAL CORPORATION（注 2） 境外法人持股 22,299,651 4.2507%

PHILIPS ELECTRONICS CHINA B.V. 境外法人持股 10,664,475 2.0328%

阿尔派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持股 8,571,429 1.6339%

SAP AG 境外法人持股 6,958,875 1.3265%

有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注 1） 

株式会社东芝 境外法人持股 3,554,825 0.677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139,871,882 26.6619%

总股本 - 524,612,925 100.0000%

 
注 1：上述十家股东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限售期为 200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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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1 年 3 月 12 日； 

注 2：INTEL CAPITAL CORPORATION 原名为 INTEL PACIFIC INC.，2007 年公

司名称变更为 INTEL CAPITAL CORPORATION。 

3、资产过户情况  

目前，本公司正在按照《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合

并协议》的内容，办理东软集团工商注销，资产、负债、资质及许可的过户以及

业务和员工的移交手续，本公司将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施进展情况进行及时

披露。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概况  

1、2007 年 2 月 14 日，东软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

2007 年 3 月 8 日，本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沈阳东软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预案说明书>的议案》、《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合并协议（草案）的议案》等项议案，股东大会同意

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控股股东东软集团。 

2008 年 1 月 1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沈阳东软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87 号），主要内容

如下：“同意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东软集团

有限公司的股东将因本次合并持有 384,741,043 股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票”。 
2、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为本次吸收合

并的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投证券为本次合并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中投证券认为：“本次合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合并的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本次合并遵循诚信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合并不会损害债权人的利

益；换股价格与换股比例的确定方法合理，并综合考虑了合并双方股东的利益，

具有合理性；现金选择权和业绩承诺方案充分保护了非限售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本次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合理；实现整体上市后的存续公

司拥有了广阔的资本运作平台，整合优势与协同效应得以发挥，有利于提高存续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合并双方股东的利益”。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为东软集团财务顾问。

申银万国为本次合并出具了《财务顾问报告》，申银万国认为：“本次合并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合并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合并遵循诚信和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合并双方股东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换股价格

和换股比例的确定方法合理，具有公正、公允性；本次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资产、

业务、收入、利润的规模大幅增长，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间的潜在同业竞争彻底

消除，集团的整合优势与协同效应得以发挥，有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符合合并

双方股东的利益”。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作为合并方律师，为本次合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合并双方具备合并的主体资格，本次合并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合并分立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获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后可以依法实施”。 

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作为被合并方律师，为本次合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合并双方东软股份和东软集团均具备进行本次合并的主体资格；

本次合并的方案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合并分立规定》等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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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合并双方签署的《合并协议》的相关约定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合并完成后，东软集团法人资格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并

入本公司，本公司作为合并方依法存续。东软集团所持有的东软股份全部股份（包

括限售流通 A 股 139,878,823 股及非限售流通 A 股 1,700,985 股，共计

141,579,808 股）予以注销。2008 年 3 月 11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注销上述股票的相关手续。 

4、2008 年 3 月 11 日，本公司办理完成了换股吸收合并东软集团的股份登

记手续。 

二、合并方案及换股对象简介  

关于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软集团的合并方案以及换股对象的具体情况，请

详 见 本 公 司 于 2008 年 1 月 17 日 刊 载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软集

团有限公司报告书》。 

三、本次合并前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本次合并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281,451,690 股。2008 年 3 月 10 日收市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141,579,808  50.3034%

2 中国农业银行－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33,590  3.9202%

3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442,648  3.7103%

4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8,868,392  3.1509%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邦华泰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6,438,714  2.2877%

6 中国工商银行－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305,464  1.5297%

7 交通银行－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48,500  1.2963%

8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504,020  1.2450%

9 中国银行－友邦华泰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52,550  1.1912%

10 中国银行－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72,600  1.0917%

本次合并股份变动登记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524,612,925 股。2008 年 3

月 11 日收市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92,462,206  17.6248%

2 沈阳慧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88,701  17.1724%

3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73,189,550  13.9512%

4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52,067,555  9.9249%

5 东芝解决方案株式会社                                   24,883,776  4.7433%

6 INTEL CAPITAL CORPORATION                          22,299,651  4.2507%

7 中国农业银行－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33,590  2.1032%

8 PHILIPS ELECTRONICS CHINA B.V.                       10,664,475  2.0328%

9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442,648  1.9905%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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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8,868,392  1.6905%

本次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 17.6248%，各股东持股相对分散。因此，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 

四、本次合并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类别 股份种类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国家持有股份  52,067,555 52,067,555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92,462,206 92,462,206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39,878,823 23,399,428 163,278,251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76,933,031 76,933,031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8、其他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39,878,823 244,862,220 384,741,043 

A 股 141,572,867 -1,700,985 139,871,882

B 股    

H 股    

其他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41,572,867 -1,700,985 139,871,882 

股份总额  281,451,690 243,161,235 524,612,925

五、本次吸收合并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1. 合并方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国际商会中心 48-50 层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 

       联 系 人：柴育文、徐石晏、袁志和、徐彤、蔡畅、孙珊珊 

       联系电话：010-66276816/6855/6819/6821 

       传    真：010-66276859 

2. 被合并方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常熟路 171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 系 人：冯震宇、罗红雨、卢秋林 

       联系电话：021－54033888 

       传    真：021－54047982 

3. 合并方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号北京南银大厦 1711 室 

       负 责 人：江惟博 

       联 系 人：赵燕、江惟博 

       联系电话：010-84415888 

       传    真：010-84415900 

4. 被合并方律师事务所：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 

住    所：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 2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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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责 人：迟成海 

       联 系 人：徐静波 

       联系电话：024－88509088 

       传    真：024－88505010 

5. 合并方会计师事务所：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    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146 号嘉兴国际大厦五楼 

       法定代表人：高凤元 

       联 系 人：宫国超 

       联系电话：024-22515988 

       传    真：024-22533738 

6. 被合并方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联 系 人：姜丽君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    真：021-63392558 

7. 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22 号泛利大厦 910 室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联 系 人：王晨煜 

联系电话：0411-82640707 

传    真：0411-82635746 

六、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 登记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文件 

2.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此次吸收合并全部申报材料 

（二）备查文件置存地点 

1.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 2号 东软软件园  

电话：024-83662115 

传真：024-23783375 

2.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 2号 

电话：024-83663371 

传真：024-23783375 

3.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一号院长安兴融中心二号楼七层 

电话：010-66276819 

传真：010-66276859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八年三月十二日  


